
1 重要提示

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

期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相关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疏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本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相关内容。该披露内容同时

提交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

定。

本公司董事长、首席财务官，保证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。

本披露内容中 “本公司”“本行”均指辽宁振兴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。

2 资本管理相关信息

本行为第二档银行，非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。截至 2025 年 9

月末，本行资本充足率 13.03%，一级资本充足率 11.97%，

杠杆率 7.67%，均满足监管指标要求。



- 1 -

KM1：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

单位：万元 %

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
